补缴公积金审批表

	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住房公积金帐号
	

	补缴原因
	□漏缴    □少缴    □欠缴    �□其他补缴

	补缴职工数
	人
	补缴总金额
	元

	单位申请原因：

经办人：

缴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中心意见：
同意该单位一次性补缴      人，补缴总金额          元。

经办人：        
管理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到中心办理，缴存单位、中心、银行各留存一份。
2．附《莆田市住房公积金补缴清册》（一式三份）。

3.本表可登录网站（http://www.putian.gov.cn/ptgjj/）下载，用A4纸打印，不得随意调整表格大小。
填表说明
补缴指单位及职工因故未缴、漏缴、少缴、欠缴、缓缴以前年度的住房公积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单位补缴自1999年4月（国务院《条例》施行之日）或单位成立之月起至首次汇缴前应缴而未缴的住房公积金。
2、困难企业经批准缓缴或降低缴存比例而造成未缴或少缴的住房公积金，待其经济效益好转后办理的补缴。
3、单位未按规定的基数、比例少缴的住房公积金。
4、单位在核定缴存基数、比例中，因计算错误造成少缴的住房公积金。
5、新录用职工或新调入职工未按时缴交的住房公积金。
